
工同盟大会的程序。这种制度规定使得所有权和经营权在公

司内部有效地分离开来，增强了公司决策的连续性，避免管

理当局受到过多的干扰，从而腾出精力抓好重点管理及例外

管理。
利德公司的共有制度实施之后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。首

先工人的收入有了显著的提高，员工队伍的流动性大为降

低。尽管战后英国实业界备受罢工风潮的冲击，但是利德公

司的经营却非常稳定。其次，工人经常通过各种形式向管理

层提出工作改进建议，公司效益在短短两年之内实现了翻

番。更重要的是，企业的经营决策水平得到迅速提高，发展思

路也较以往更加清晰。

二、分析与思考

利德公司共有制度的实质是将职工的个人利益与企业

全体股东的利益结合起来，激励职工努力为公司工作，这对

于正处于攻坚阶段的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具有借鉴意义。对于

关系到国计民生行业的企业，采取国家绝对控股的方式，对

于处于竞争性较强行业的国有中小型企业，完全可以采用利

德公司共有制度的模式，国家对企业实行参股，不再参与企

业的经营决策，这样做不仅有利于转换企业的经营机制，还

有助于国家、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均衡。
此外，集体决策的机制既是一种有效的监督方式，又是

保证企业决策科学、合理的有效手段。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在

股份制改造的过程中，出现了诸如“换汤不换药”、“硬性摊

派、强制入股等问题
，
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企业经

营决策权的高度集中，严重挫伤了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

性；同时，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，企业职工的资本投入很难体

现为股权结构的转换。我们认为，引入集体决策的机制，可以

在事前纯正企业的改制动机，保证企业职工在改制后有明确

的利益代表，从而避免股份合作制的改革流于形式；同时，由

于企业的决策听取了各方意见，相对于单一主体的决策来

说，它所综合的信息更为充分。
就目前中国的民营企业来说，当其具备一定的规模和经

济实力时，特别是当企业股权结构以法律文件的形式明确之

后，民营企业的老板成为公司财产的主要拥有者，就可能会

面临控制上的难题：部分经验丰富的老员工，特别是创业伙

伴心存去意，公司费用也有失控的趋势。我们认为，针对上述

问题，可以引入共有制度，合理确定创业者、创业伙伴及职工

集体之间的股权比例，有效地稳定企业的经营队伍；随之引

入的集体决策机制，不仅可以分散民营企业老板个人所担负

的决策风险和责任，还可以有效地提高经营决策的科学性，

实现民营企业中个人和集体双赢的目标。
（作者单位：云 南 玉 溪师范学院 经济管理 系

  南京大学会计 系）

责任编辑  袁蓉丽

建议·动态财政部门应建立专门的会计执法队伍

翟培林  丁国芹

《会计法》第七条规 定：“国务院 财政部门主管全国的

会计工 作。县级 以 上地方各级 人民政 府财政部门管理本

行政区域内的会计工 作”。第三十二条还规 定了 财政部

门 对各单位的会计工 作情况 实施监督的职 责，并在第六

章中列举了会计违法行 为所应追究的 法律责任。从我国

目前的会计执 法情况看，形势不容 乐观，有法不依，执 法

不严的现 象还较普遍。少数人利 用职权授意、指使、强令

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做 假 账，提供虚假的财务报告，会

计人员受到打击报复，长期得不到妥善处理。因此，作为

财政部门应以 学习、贯彻新《会计法》为 契机，成立“会计

法庭”，建立一 支思想过硬、作风严谨、业务能 力 强的 专

门 会计执 法队 伍 ，以 加 大监管力度，及时查处本地区会

计工 作中的违法违纪案件，并将情节严 重的及 时移交司

法机 关，做 到 有法 必依 ，执 法 必 严 ，违 法 必 究，使《会计

法》真正 落到 实处。
责任编辑  王教育

建议·动态会计执法人员也应持有“会计证”

张克运

新修订的《会计 法》第 38 条规 定 ，从事会计 工 作的

人员，必 须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 书，即会计证。但没有明

确规 定会计监督检查部门的执法人员应持有会计证。笔

者认 为：会计监督检 查部门的执 法人员除应持有执法证

书外，还应持有“会计证”。
首先，这是由会计监督检查部门 所处的地位所决定

的。《会计法》规 定：“财政、审计、税务、人民银行、证券监

管、保 险监管等部门应 当依照有关 法律、行政 法规规 定

的职责，对有关单位的会计资料实施监督检 查。”这从法

律上明确 了 这些部门监督检 查会计工 作的主体资格。同

时，从执 法部门的具体执 法 业务来看，是对会计资料实

施监督检 查，而这本就是会计工 作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其次 ，是由会计工 作的 专业技能特点所决 定的。会

计工 作专业性 强，服务领域广 ，知 识 更新快，特别是近年

来会计造假 手段比较隐蔽。作为监督检 查部门的执法人

员，如 果不 懂会计业务，势必 导致 对会计违法行 为的监

督检 查不 力，从而影响《会计法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。
（作者单位：湖北省枣阳市会计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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